
《东莞滨海湾新区促进科技创新发展
扶持办法》政策解读

根据《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政

府令第 277号）》有关规定，东莞滨海湾新区管委会制定印

发《东莞滨海湾新区促进科技创新发展扶持办法》（滨海湾

发〔2023〕11 号）（下称《办法》），并于 2023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一、政策起草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深入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我们加

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指明了前

进方向；广东省正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力推进粤

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建设更高水平的科技创

新强省；东莞市把“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作为城市特色，

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发展机遇，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并把滨海湾新区作为引领东莞未来三十年高质量发

展的新引擎，赋予滨海湾新区高质量创新发展的重要使命。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特色合作平台，为深入贯彻国家、省、市

战略部署，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加快集聚高水平科技创新资源，构建开放共享的综合创新生

态体系，东莞滨海湾新区管委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办法》简称“滨海湾新区科创 10条”。

二、政策制定依据



东莞滨海湾新区管委会全面梳理学习了近年来国家、广

东省、东莞市关于促进科技创新方面的相关政策和规定，整

理了其他地区新近出台的相关政策，形成政策汇编作为参

考。主要政策依据包括《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促

进科技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粤府〔2019〕1号）、

《东莞市培育创新型企业实施办法》（东科〔2020〕44号）、

《东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印发<东莞市研发机构建设资助管

理办法>等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配套政策的通知》（东科

〔2021〕57号）、《东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印发<东莞市扶

持科技人才创业实施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东科〔2022〕

9号）、《东莞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印发<东莞市新型研发机构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东科〔2022〕41号）、《东莞

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印发<东莞市科技企业孵化载体孵化效能

提升支持暂行办法>等政策的通知》（东科〔2022〕55号）

等。

三、主要内容

《办法》由适用对象、科技企业落户支持、企业研发投

入支持、研发机构建设支持、孵化载体建设支持、基础与应

用基础研究支持、科技成果转化支持、共性技术平台建设支

持、科技配套服务支持、附则共 10 条组成，重点围绕集聚

科技型企业、强化企业研发投入、推进创新创业载体建设、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完善科技配套服务等方面提出 18 项支

持措施。主要内容如下：

（一）适用范围。《办法》适用于在东莞滨海湾新区工



商注册、缴纳主要税源，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健全财务制度，

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法人机构，以及符合条件的有关团体和

个人

（二）支持内容。

1.科技企业落户支持。对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东莞市百强创新型企业和瞪羚企业等科技企业

的落户分档次给予最高 50 万元奖励；对国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三年给予最高 1000 平方米“一免两

减半”租金支持。

2.企业研发投入支持。对企业研发投入分档次给予最高

300万元奖励。

3.研发机构建设支持。对企业建设研发机构给予最高 500

万元建设补助；对研发机构获得国家、省、市认定给予最高

600万元奖励；对港澳研发机构最高给予 1000万元建设补助。

4.孵化载体建设支持。对科技企业孵化载体给予最高 200

万元开办补助、300 万元认定奖励、500 万元绩效奖励。对

经认定的市级创新创业综合体，其运营单位引进科技企业及

科技服务机构的，按照实际出租面积给予不高于 40元/平方

米/月的运营补助。

5.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支持。对企事业单位及其科研人

员承担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

研究基金项目给予最高 500万元配套奖励。

6.科技成果转化支持。对企业吸纳成果产业化项目的，

按照技术交易总额的 5%给予最高 200万元补助。



7.共性技术平台建设支持。对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建

设科技成果转化共性技术平台和中试验证基地，给予最高

1000万元建设补助、500万元服务奖励、500万元企业培育

奖励。

8.科技配套服务支持。对科技企业和机构新引进的全日

制硕士研究生、中级职称及以上的科研、技术和产业人才，

连续 3 年每人每月 2000 元综合补贴，每家企业或机构每年

最高补贴 300万元。对获得专利授权的，每家企业每年最高

奖励 50 万元。对企业、社会组织等主办、承办具有国内外

影响力的各类创新创业活动，给予最高 150万元补贴。

（三）实施时间。《办法》由东莞滨海湾新区管理委员

会负责解释，自 2023年 5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年

12月 31日。


